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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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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1 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工机械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国家干燥技术及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中心、张毅、何德强、文化明、蒋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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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离心干燥机

ItG／T 4272—201 1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颗粒离心干燥机(以下简称干燥机)的型式与命名、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及标志、包装、贮运。

本标准适用于干燥各种不易破碎的颗粒状有机物物料和无机物物料表面湿分的离心式干燥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02热轧钢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985．1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GB／T 1 184形状和位置公差未注公差值

GB／T 1801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极限与配合公差带和配合的选择

GB／T 3274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厚钢板和钢带

GB／T 3280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3797电气控制设备

GB／T 3836．1爆炸性环境第1部分：设备通用要求

Ot5／'7 4237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GB／T 4879防锈包装

GB／T 9239．1机械振动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第1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的检验

GB／T 9239．2机械振动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第2部分：平衡误差

GB／T 9969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T 13306标牌

GB／T 13384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产品型式与命名

3．1型式

3．1．1颗粒离心干燥机主要由预分离器、转子、筛网、空气过滤器、机身和驱动装置组成，立式安装。其

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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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颗粒离心干燥机结构

3．1．2由热水携带的被干燥物料经预分离器分离出大部分水分后，物料经导料槽进入高速运转的转子

中，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经筛网分离出多余的表面湿分，物料被转子从设备底部提升至顶部自出料口排出

完成整个干燥过程。

3．2型号

3．2．1型号表示方法

3．2．1．1电气类型代号按表1的规定。

气类型代号
子直径(ram)
燥机代号

表1电气类型代号

电气类型 代号

普通型 省略

防爆型 T

3．2 2型号示例

转子直径为1 000mm，电气系统要求防爆的颗粒离心式干燥机，其型号为：LXG-1000T

3．3基本参数

干燥机的基本参数应符合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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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干燥机基本参数

HG／T 4272--201 1

项 目 基本参数

转子长径比 1～4

筛网开孔率 ≥40％8

干燥机转速／(r／min) 150～600

干燥机功率／kW 7．5～37a

8此参数设计时可作为参考，应根据物料性能进行调整。

4要求

4．1设计

4．1．1转子直径

干燥机转子直径(单位ram)推荐采用：500、600、800、1 000、1 100、1 200、1 300、1 400、1 500、1 600。

4．1．2整机性能

4．1．2．1空载运行时，干燥机的最大振动幅度不得大于100／zm。

4．1．2 2负载运行时，干燥机的噪声不得大于85 dB(A)。

4．1．2．3干燥机主机的轴承温升不得超过40℃。

4．1．2．4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应不少于8 000 h。

4．1 3零部件

4．1．3．1转子可拆部分的连接应采用防松设计，运转时不得有松动现象发生。

4．1．3．2壳体的所有检查门均应设置安全联锁装置，保证在检查门开启时转子不得运转。

4 2材料

4．2．1 干燥机主要零部件材料应有质量证明书。

4．2．2机身、壳体及转子叶片材料应符合GB／T 4237、GB／T 3274、GB／T 3280的规定。

4．2．3转轴材料应符合GB／T 702的规定。

4．2．4所有配套外购件均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并应有产品合格证。

4．3制造

4．3．1干燥机的制造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应符合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要求。

4．3．2转子制造完毕后应进行动平衡试验，平衡品质等级要求应符合GB／T 9239．1和GB／T 9239．2

中GG．3级的规定。

4．3．3钢板冲剪件不得有裂纹、夹层、凹陷、皱褶等缺陷，并应清除尖棱和毛刺。

4．3．4焊接件手工焊的焊接接头型式应符合GB／T 985．1的规定；角接焊接接头的焊脚在图样无规定

时，其高度取两焊件中较薄件的厚度。

4．3．5转子及叶片等焊接件的焊接接头表面不得有裂纹、弧坑等缺陷。

4．3．6主要零件的机加工尺寸的形位公差按GB／T 1184、精度按GB／T 1801的规定。

4．3．7转子轴头两端的同轴度公差等级不得低于8级精度等级。

4．4组装

4．4．1 所有零部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组装。

4．4．2转子在盘动时应旋转自如，与筛网之间无擦碰和互咬现象。

4．4 3转子的转动方向应与产品总图的方向一致。

4．4．4干燥机的各传动件之间应转动灵活，无异常声响。

4．4．5电气系统应配备保护接地端子，并有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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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电气系统的带电部分不应外露，固定导电零件的螺钉要有防松措施。

4．4．7对于有防爆要求的干燥机，其电气系统应符合爆炸性危险场所类别、级别的相应防爆等级规定，

电气性能应符合GB／T 3836．1的有关规定。

4．4．8电气系统的导电部分对于干燥机机体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1 M0，接地端子与电气设备金

属外壳和干燥机机体之问电阻值应不大于0．1 o。

4．5防锈和涂漆

干燥机外表面的防锈和涂漆应符合图样的规定，且漆膜应均匀、平整、光滑和牢固，不得有明显的泪

痕；表面无脱裂、皱纹、斑痕及粘附颗粒杂质等缺陷。

5试验与试验方法

5．1空载试验

干燥机出厂前和用户安装后，应进行空载试车，其试车时间不少于2 h，其开停车次数不少于5次，

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电机及控制电器的动作应联锁、灵敏、准确；

b)各润滑点润滑应正常，无泄漏、渗漏现象；

c) 主机运行平稳，无异常响声；

d) 转子运转方向应符合图样的规定；

c)各紧固件连接应可靠，无松动。

5．2负载试验

5．2．1负载试车在使用现场进行，负载试验前必须按5．1的要求进行空载试验。

5．2．2试验的条件、方法、要求应符合4．1．2．1、4．1．2．2、4．1．2．3的规定。

5．2．3噪声测量点应距干燥机侧面1 m且离地面高度也为1 m处，实测噪声应排除背景噪声和反

射声。

5．2．4电气系统的绝缘强度应符合GB／T 3797的规定；防爆型电气系统试验按GB／T 3836．1的有关

规定进行。

6检验规则

6．1检验总则

干燥机应由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2检验分类

干燥机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1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的项目及要求应符合4．3、4．4、4．5、5．1的规定。

6．2．2型式检验

6．2．2．1型式检验的项目及要求应符合4．1．2．1、4．1．2．3、4．1．3、4．2、4．3、4．4、4．5、5．1的规定。

6．2．2．2型式检验应随机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抽取，比例不少于30％，且不少于一台。

6．2．2．3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设计、材料、工艺有较大变更时；

c)停产12个月，恢复生产时；

d)正常生产时间达36个月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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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检验判定规则

6．3．1 每台干燥机应按6．2．1检验，如有任何一项检验数据不符合要求时，则判该台干燥机为出厂检

验不合格。

6．3．2型式检验符合6．2．2要求时，判型式检验合格，若有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型式检验不

合格。

7标志、包装、贮存、运输

7．1标志

每台干燥机应在明显的位置上固定产品标牌，标牌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标牌应包括如下

内容：

a)产品名称、型号；

b) 电机额定功率(kw)(防爆电机需指明防爆等级)；

c)干燥机转速(r／min)；

d)转子直径(ram)；

c)净重(kg)；

【)出厂日期、产品编号；

g)制造单位名称。

7．2包装

7．2．1对有防锈要求的部件，包装前应按GB／T 4879的规定进行防锈处理。

7．2．2干燥机所有的接口法兰应进行封堵，封堵件应能耐风雨侵蚀。回转体应有制动措施。

7．2．3随机提供的文件应装人防水袋内，并随同装入包装箱内。

7 2．4包装应符合GB／T 13384的规定。

7．2 5干燥机包装箱外壁应用不褪色涂料清晰地注明下列内容：

a)产品名称、型号；

b)包装箱毛重(kg)；

c)包装箱长×宽×高(ram)；

d)制造单位名称；

e) 收货单位名称及详细地址；

f)发货单位名称及详细地址。

7．2．6当用户有特殊要求时，可按双方协议进行办理。

7．2．7随机文件应包括：

a)装箱清单；

b) 产品合格证及质量证明书；

c)符合GB／T 9969要求的产品使用说明书；

d)安装图。

7．2．7．1产品合格证应加盖制造单位检验章，并包括如下内容：

a)产品名称、型号；

b)产品编号；

c)检验员；

d)制造单位和出厂日期。

7 2．7．2质量证明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技术参数；

b)主要零部件材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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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转子动平衡试验结果；

d)产品执行的标准。

7．3贮运

7．3．1干燥机应存放在清洁、干燥、通风、无腐蚀性介质的仓库中。室外存放时应有防护措施。

7．3．2干燥机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防止振动、颠簸及碰撞造成产品或包装箱损坏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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